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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19        证券简称：天虹股份        公告编号：2019-065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19

年12月8日以通讯形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12月2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

发出。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9名。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主持，公司监事

和高管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

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租赁深圳市福田区中航城项目开设购物中心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下简称“乙方”）与深圳市中航城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航城商业公司”）、深圳市中航华城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华

城商业公司”）（以下统称为“甲方”）分别签署《房产租赁合同》，租赁广东省深

圳市福田区中航城项目，用于开设购物中心。项目租赁面积合计约10.23万平方

米，租金总金额约223,319万元（按10年计算）。此外，公司对于该项目装修改造

及设备购置等投资约1,718万元。 

项目租赁期限：乙方租用租赁房产的期限在符合（1）、（2）约定的情况下为

10年，即自2020年1月1日至2029年12月31日止。 

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租赁期限不应少于2020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同

意于2024年12月按以下约定确定2025年1月1日至2029年12月31日的租赁期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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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具体情况如下： 

（1）甲方母公司或甲方母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仍是乙方的最大股东（持股

比例最大），合同正常履行，即租赁期限至2029年12月31日止。 

（2）甲方母公司或甲方母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再是乙方的最大股东（持

股比例最大）、但持股比例高于5%（含），则双方同意同等条件下乙方可优先继续

承租5年（自2025年1月1日至2029年12月31日止），双方签署合同确认。 

（3）甲方母公司或甲方母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再是乙方的最大股东（持

股比例最大）、且对乙方的持股比例低于5%（不含）时，则双方同意本合同于2024

年12月31日提前终止，甲方将按市场化行为进行招标，乙方享有正常投标资格。 

同意公司向中航城商业公司、中航华城商业公司购置与项目经营相关的办公

设备等固定资产合计约80万元，具体以房屋交付日时资产的账面净值为准。 

为保证项目的正常经营，中航城商业公司、中航华城商业公司（以下统称“业

主”）将其之前与商户签订的租赁合同（以下简称“原商户合同”）的权利义务全

部转让给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尚未与公司、业主签署原商户合同权利义务

转让的三方协议、且未以其他形式同意原商户合同中业主权利义务转让给公司的

商户（以下简称“特殊商户”），业主应将原商户合同项下的所有收益（包括但不

限于租金、商业服务费、推广费等一切款项）归属于公司所有，业主应按约定将

该款项支付给公司，公司通过业主向特殊商户实施购物中心的统一管理。 

本次事项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交易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 

关联董事汪名川先生、肖章林先生均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

登的《关于公司租赁深圳市福田区中航城项目开设购物中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2019-066）。 

 

2、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租赁深圳市龙华区中航天逸花园项目开设购物

中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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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司（以下简称“乙方”）与深圳市中航长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航长泰”或“甲方”）签署《房产租赁合同》，租赁深圳市龙华区中航天

逸花园项目，用于开设购物中心。项目面积约7万平方米，租金总金额约103,539

万元（按10年计算）。此外，公司对于该项目装修改造及设备购置等投资约1,186

万元。 

项目租赁期限：乙方租用租赁房产的期限在符合（1）、（2）约定的情况下为

10年，即自2020年1月1日至2029年12月31日止。 

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租赁期限不应少于2020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同

意于2024年12月按以下约定确定2025年1月1日至2029年12月31日的租赁期限事

宜。具体情况如下： 

（1）甲方母公司或甲方母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仍是乙方的最大股东（持股

比例最大），合同正常履行，即租赁期限至2029年12月31日止。 

（2）甲方母公司或甲方母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再是乙方的最大股东（持

股比例最大）、但持股比例高于5%（含），则双方同意同等条件下乙方可优先继续

承租5年（自2025年1月1日至2029年12月31日止），双方签署合同确认。 

（3）甲方母公司或甲方母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再是乙方的最大股东（持

股比例最大）、且对乙方的持股比例低于5%（不含）时，则双方同意本合同于2024

年12月31日提前终止，甲方将按市场化行为进行招标，乙方享有正常投标资格。 

同意公司向中航长泰购置与项目经营相关的办公设备等固定资产约140万元，

具体以租赁房屋交付日时的账面净值为准。 

为保证项目的正常经营，中航长泰将其之前与商户签订的租赁合同（以下简

称“原商户合同”）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尚未与公

司、中航长泰签署原商户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的三方协议、且未以其他形式同意原

商户合同中中航长泰权利义务转让给公司的商户（以下简称“特殊商户”），中航

长泰应将原商户合同项下的所有收益（包括但不限于租金、商业服务费、推广费

等一切款项）归属于公司所有，中航长泰应按约定将该款项支付给公司，公司通

过中航长泰向特殊商户实施购物中心的统一管理。 

本次事项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交易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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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董事汪名川先生、肖章林先生均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

登的《关于公司租赁深圳市龙华区中航天逸花园项目开设购物中心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2019-067）。 

 

    3、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含下属子公司）2020年向各银行申请授信，明细如下： 

（1）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申请6亿元人民币无担保综合授信

额度，期限为一年； 

（2）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20亿元人民币无担保综合授信

额度，期限为两年； 

    （3）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10亿元人民币无担保综合授信

额度，期限为一年； 

    （4）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8亿元人民币无担保综合授

信额度，期限为一年； 

    （5）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强支行申请20亿元人民币无担保

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为一年； 

    （6）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中心区支行申请5亿元人民币无担保

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为一年； 

（7）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9亿元人民币无担保综合授信额

度，期限为一年。 

实际授信额度、有效期限及使用主体以各银行最后批准通过并签订协议的内

容为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议召开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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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公司于2019年12月24日（星期二）下午14:30在深圳市南山区中心路（深

圳湾段）3019号天虹大厦18楼1号会议室召开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

登的《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9-068）。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关联交易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二月八日 

 


